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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科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浙江金科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21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参

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会议表决结果为 11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公

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因公司参股公司吉林紫瑞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紫瑞”）主营业

务建设项目—年产 1 万吨 2-乙基蒽醌、2 万吨聚合氯化铝及 10.8 万吨含硫废液焚

烧制酸联合装置建设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吉林紫瑞拟向金融机构长期借款融资。

为增加吉林紫瑞信用，帮助其对外融资，从而支持其主营业务的发展，公司控股

子公司湖州吉昌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州吉昌”）作为吉林紫瑞股东，拟

与其他股东共同为吉林紫瑞对外融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的担保，期限不

超过五年；吉林紫瑞为湖州吉昌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本次湖州吉昌为吉林紫瑞提供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担

保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吉林紫瑞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吉林紫瑞新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 年 10 月 11 日 

注册地址：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徐州路 5-3 号 

法定代表人：李伟 

注册资本：25,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化工技术开发；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批发及零售；化学

制品技术进出口；通用设备经销及进出口。 

吉林紫瑞为公司参股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主营业务产品与公司

化工业务板块有重要业务联系。 

（二）吉林紫瑞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吉化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为吉林紫瑞的控股股东。 

（三）吉林紫瑞的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0,089.19  4,097.62  

负债总额 385.04  347.68  

    其中：银行贷款 0 0 

流动负债 385.04 347.68 

所有者权益 19,704.15  3,749.95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0 0 

利润总额 -295.80  -0.05  

净利润 -295.80 -0.05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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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或有事项 

吉林紫瑞不存在诉讼、仲裁等其他重大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信用保证 

担保债务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担保事项且正式担保协议签署之

日起不超过五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 1.5 亿元人民币。 

具体以与相关金融机构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相关协议尚未正式签署。 

四、董事会和独立董事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1、本次为吉林紫瑞提供担保的原因 

公司董事会对吉林紫瑞的资产质量、行业前景、偿债能力、资信状况等情况

进行了审慎的核查和全面评估，认为：吉林紫瑞本次拟对外融资建设的年产 1

万吨 2-乙基蒽醌、2 万吨聚合氯化铝及 10.8 万吨含硫废液焚烧制酸联合装置建设

项目所生产的化工产品为公司化工业务的重要上下游产品，与公司化工业务具有

重要的业务联系，尤其与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州吉昌的主营业务具有协同效应，项

目建成投产后将有利于扩大公司在化工业务板块的布局，提升公司在相关化工业

务产品的市场份额和地位。 

2、本次为吉林紫瑞提供担保的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已安排相关人员担任吉林紫瑞的董事会成员，对吉林紫瑞日常生产经营

具有一定的决策权。同时凭借公司多年从事化工业务的生产经营经验和完善的管

理体系，能够帮助吉林紫瑞建立良好的经营管理体系。在为吉林紫瑞提供担保期

间，公司将持续关注吉林紫瑞的项目建设情况和其日常公司经营情况，定期取得

并审阅吉林紫瑞财务报告，并指派内部审计人员对吉林紫瑞的财务与资金状况进

行评估和监督；公司还要求吉林紫瑞在发生可能对公司担保带来重大安全隐患事

项时，及时书面通知公司，并采取措施避免损失发生或者扩大，以确保公司的资

金和利益安全。 



 

3、反担保情况及其他股东担保情况 

公司间接持有吉林紫瑞 31.5%的股权；本着“公平、互利、对等”原则，吉

林紫瑞其他主要股东吉化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江阴市长江化工有限公司为吉

林紫瑞本次融资提供同等金额和期限的担保；同时，公司要求吉林紫瑞为湖州吉

昌的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湖州吉昌将在向吉林紫瑞提供担保时与其签署反担保

协议，具体条款以最终签署的反担保协议为准。 

基于上述，董事会认为：此次担保事项总体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

作和业务发展造成重大影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州吉昌本次担保事

项。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经审议本次拟提供担保事项的相关资料和文件后，我们认为： 

（1）本次担保事项的被担保人主营业务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战略，有利

于提升公司化工业务板块的业务发展，扩大相关化工产品的市场地位，提升上市

公司利润水平，本次担保风险可控。 

（2）本次担保事项通过了相关必要的法定程序，公司计划采取相应风险控

制措施，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担保事项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约为 352,302.5 万元，

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6.92%（其中，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余额约

为 302,302.5 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形。（上述财务数据

涉及的汇率换算基准日期为 2019 年 1 月 31 日）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金科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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